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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1、计划批准文件名称、文号及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计划完成年限、项目名称更改说明、编制组成员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第五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5]528号）下达的有色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要求，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直接法氧化锌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氧化铅、氧化铜、氧化镉、锰和铁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等9项标准任务落实会会议纪要的通知”（有色标秘[2025]76号的文件精神），确定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对YS/T 349.5-202x《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进行起草，项目计划编号：2025-1351T-YS，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项目计划完成时间为2026年12月。

《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代替YS/T 472.3-2005《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汞含量的测定》、 YS/T 472.5-2005《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砷含量的测定》中钴精矿部分。
本项目协助起草单位有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金川集团镍钴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 项目编制组单位变化情况
项目编制组在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无变化。
制定背景

1、项目的必要性简述

钴精矿是含钴矿石经浮选或其他选矿工艺加工而成的精矿产品，主要用于金属钴、钴氧化物及其他含钴化合物的冶炼，是钴产业产业链的核心原料。其成分复杂，既含有钴、铜等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有价元素，支撑钴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也包含铅、锌、镉、铬、砷、汞等有害杂质元素，对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及人员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钴精矿中高含量的铅、砷、镉、汞等有害元素，不仅会干扰后续冶炼工艺流程的稳定性，加速生产设备损耗，增加生产维护成本，还会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大幅提升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制约钴冶炼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国内针对钴精矿的有色行业标准存在体系分散、缺乏统一性的问题，主要依赖《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YS/T 349.1~.4和《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YS/T 472.1~.5两个系列标准。为严格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要求，深化标准化改革创新，优化存量标准结构，着力提升标准质量与实施效益，统筹推进标准制定与落地，亟需对现有分散的钴精矿相关行业标准进行整合与修订。将YS/T 472.3-2005、YS/T 472.5-2005中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钴精矿中砷和汞含量的相关内容进行合并、修订，并纳入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体系，标准名称更改为“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 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是解决当前标准体系弊端、适配行业发展需求、提升标准实用性的必要举措。
2、项目的可行性简述
本标准的整合修订内容为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砷和汞含量，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修订起草。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的镍钴生产基地、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和国内第三大铜生产企业，其中的主产品金属镍和钴以及镍钴氧化物、盐类、电池材料等，广泛应用于电力电气、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电子电池及军事国防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承担集团公司最终产品及各类外购原料检测的检测中心，取得了17025国家认可实验室、甘肃省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专项计量授权等资质，拥有多种大型设备，项目成员多次参与国家标准、ISO标准、有色行业标准的起草、验证等工作，现行的YS/T 349.1至YS/T 349.4《硫化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系列标准就是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具有丰富的方法研究经验。                                                                                       
本标准《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是将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中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测定的钴精矿部分进行整合修订，标准整合修订后，将使标准方法体系建设更加合理，分标准方法设置更加科学，操作更加方便，有利于推动标准的有效实施。本标准在起草、调研中得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多家生产企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进一步保障了标准的高质量修制订。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本标准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为一验单位。
防城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为二验单位。
2、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单位名称
	起草人员
	工作职责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起草的组织协调、试验方案的确定和开展试验，以及各类报告、文本、材料的撰写工作。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
	
	参与标准试验一验的验证工作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一验的验证工作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一验的验证工作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一验的验证工作

	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
	
	参与标准试验一验的验证工作

	防城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参与标准试验二验的验证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负责起草单位对钴精矿中砷和汞元素含量范围进行了全面调研，依据GB/T20424《重金属精矿有害元素的限量规范》及YS/T301钴精矿产品标准要求，同时向各个科研、生产单位对YS/T472.3-2005、YS/T472.5-2005中钴精矿部分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了了解，修订后砷元素测定范围为0.01%~1.00%与原标准一致，汞元素的测定范围由原来的0.0001%~0.050% 更改为0.0001%~0.010%。
2、立项阶段
2024年10月，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全体委员会提交了《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行业标准制订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及立项说明书等材料，经全体委员会议论证，同意在有色金属行业标准立项。
2025年12月，工信厅科函[2025]528号文件下达了修订行业标准《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的任务，该项目的项目计划编号为2025-1351T-YS，项目计划完成时间为2026年12月。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
2025年9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了《直接法氧化锌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氧化铅、氧化铜、氧化镉、锰和铁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等9项行业标准任务落实会议，会议确定了标准的起草单位和验证单位，明确了项目的进度安排和分工。依据有色标秘[2025]76号的会议精神，确定《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预计2026年7月进行审定。
3、起草阶段
3.1 工作内容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的标准起草任务后，组织成立了有色金属行业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了标准的进度安排、任务分工、确定了编制标准的工作计划及技术路线，具体如下。
1）广泛调研国内各企业国内外贸易钴精矿中砷和汞含量的分布情况，结合YS/T472.3-2005和YS/T472.5-2005原标准各元素测定范围，确定砷含量的测定范围为0.010%～1.00%，汞含量的测定范围为0.00010%~0.010%。
2）收集来自国内钴生产企业和贸易镍精矿中具有代表性的钴精矿样品，选择4个钴精矿作为验证样品。
3）各项试验内容完成后，于2026年3月形成试验报告和标准文本，随即将验证样品、试验报告和标准讨论稿交与各参加起草单位开展验证工作。

5）各验证单位于2026年5月全部完成验证工作，提交了验证报告。
6）2025年5月，负责起草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验证数据开展统计整理，
7）2025年5月，形成了《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预审稿。
3.2 各验证单位在验证过程中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1）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

【试验报告】（1）市售分析纯试剂可能对汞的测定带来干扰，建议“1.1.3盐酸”、“1.1.4硝酸”使用优级纯试剂，所使用的水建议使用二级水以上的纯水。

 ——采纳，已在实验报告和标准文本中进行了修改。

（2）钴精矿以硫化矿为主，建议“1.5.1”步骤中改为先加入10mL盐酸低温加热5～10min除硫，再加入硝酸消解；

 ——不采纳，因为加入盐酸低温除硫会导致砷含量偏低。
（3）为保证测定基体的一致性，建议“1.5 测定”的表1 测定时试液的分取量中增加说明进行二次分取的样品需补加的盐酸及硫脲-抗坏血酸的体积；

 ——不采纳，最终待测试液中要加入10mL（1+1）的盐酸和10mL硫脲-抗坏血酸。
（4）经过初步试验，8ng/mL的汞标液在仅加盐酸做介质的情况下，以5%盐酸做载流，在1%、3%、5%的盐酸浓度下，汞测定值分别是7.85%、7.88%、8.11%，建议可以增加汞的介质试验；

——实验报告中有盐酸介质的实验，因为汞测定时的介质采用的是5%的硝酸，所以未在盐酸载流下进行测定。
（5）起草方实验报告中“2.4 酸度对砷、汞测定的影响方案描述不清晰”，建议修改为“不同浓度酸对砷、汞测定的影响”以及“溶样残留的酸对砷、汞测定的影响”两部分，如本报告2.4。
——采纳，已在实验报告中进行了修改。
2）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7.2 样品应预先在100 ℃~105 ℃烘干2h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考虑烘样过程中汞易挥发损失，建议60℃进行烘样或者采用不烘样随同水分校准方法。

——不采纳，经查资料，钴精矿中汞以硫化汞的形式存在，硫化汞的稳定性高分解温度约300℃，实验报告中也表明分解温度不大于200℃汞的测定数值稳定。

2）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报告】（1）建议于汞标准溶液中加入定量重铬酸钾溶液以防止汞还原挥发、器壁吸附。

——现场讨论。
（2）在方法中，砷与汞的测定范围相差两个数量级，二者标准曲线浓度亦相差一个数量级，因此两种元素对仪器检出限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建议在仪器条件设置中对砷、汞的检出限分别制定。
——从一验单位反馈结果来看，砷和汞元素的检出限均能小于0.1μg/L，现场讨论。

3）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表1中“二次分取试液体积”与“稀释体积”对应关系较复杂，将砷和汞的分取量分表表述；表头建议将“测定时”删除；含量段中需要增加“>”，比如“Hg：0.0050~0.010”应写成“Hg：>0.0050~0.010”；汞标准贮存溶液（1.1.14）使用二氯化汞，属剧毒物质，建议在安全规范中增加警示说明；8.5.1中移取体积“0”和浓度的“0”，应分别为“0 mL”和“0 ug/mL”；文本的试剂材料部分，如在“8 试验步骤”部分未直接用到的试剂，建议在“5 试剂或材料”中不单独体现
——采纳，已在标准文本中进行修改。
4、征求意见阶段
4.1 标准预审会议
2026年5月20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行业标准《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项目计划编号2025-1351T-YS）标准预审会，来自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深圳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工业分析检测中心、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全国XX多家单位的XX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标准预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如下：
1）

2）
4.2 标准发函征求意见
2026年X月，本标准编制组通过发函、在中国有色金属标准质量信息网上公开和会议讨论等形式对《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意见征询。共发送单位XX个，回函有意见或建议的单位XX份。根据征求意见稿的回函情况，针对反馈意见，编写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处理汇总表》。

5、审查阶段
5.1 标准技术专家审查

5.2 委员审查

6、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根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按照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2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确定方法的重现性和再现性。
（一）预期目标
本次标准整合修订的预期目标是完成现有钴精矿相关行业标准的优化整合，将YS/T 472中的钴硫精矿内容顺利并入YS/T 349，将YS/T 472.3-2005、YS/T 472.5-2005中砷、汞测定相关内容合并修订后形成“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 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完善YS/T 349系列标准体系，消除标准分散问题，提升标准系统性和规范性；同时优化标准操作流程，统一砷、汞元素测定方法，提高检测准确性和重复性，确保检测数据可比，适配不同产地、不同成分含量的钴精矿检测需求，为企业生产和质量控制提供便捷可靠依据；此外，通过规范市场检测行为，减少贸易纠纷、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良好经济效益，为有害元素管控提供技术支撑，助力钴冶炼行业绿色健康发展，兼顾环境与社会效益，同时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要求，优化有色行业存量标准结构，为同类有色金属精矿标准整合提供借鉴，推动行业标准化体系持续完善。优化整合后，将使标准的系统性更加完善，操作更加方便，可为后续钴精矿生产和市场交易提供依据，便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采用统一的分析方法开展检测，对促进生产和指导贸易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对促进冶炼行业的健康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技术路线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砷和汞：本标准对原方法进行整合修订，起草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试验包括：样品分解方法的选择、仪器工作条件的选择、方法检出限、共存元素干扰等试验，重点对铬在熔融状态下存在形式进行考察，同时对4个验证样品按拟定的分析步骤进行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验证。

（三）修订前后对比表

   标准修订前后对比说明见下表：
表1 修订前后对比表

	元素
	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砷
	样品溶解
	氟化氢铵+10mL盐酸+10 mL硝酸+3 mL高氯酸
	10mL盐酸+5mL硝酸

	
	定容体积
	0.2000g样品溶解后定容到200mL容量瓶中
	0.2000g样品溶解后定容到100mL容量瓶中

	
	样品分取量
	0.01%~0.1%分取10.00mL，>0.1%~1%分取1.00mL
	0.01%~0.05%分取5.00mL，>0.05%~0.1%分取2.00 mL，>0.5%~0.5%分取0.50mL，>0.5%~0.5%分取0.20mL

	
	标准曲线
	20.00μg/L,40.00μg/L,60.00μg/L, 80.00μg/L,100.00 μg/L
	10.00 μg/L,20.00μg/L,30.00μg/L,40.00μg/L,50.00μg/L

	
	测定介质
	20%盐酸
	5%盐酸

	
	精密度数据
	方程式计算
	线性内插法或外延法

	汞
	测定范围
	0.00010%~0.050%
	0.00010%~0.010%

	
	称样量、定容体积
	0.400g样品溶解后定容到200mL容量瓶中
	0.200g样品溶解后定容到100mL容量瓶中

	
	样品分取量
	0.0001%~0.005%分取10.00mL，>0.0050%~0.050%分取5.00mL
	0.0001%~0.002%分取20.00mL，>0.0020%~0.0050%分取5.00mL>0.0050%~0.010%分取2.00mL

	
	标准曲线
	2.00μg/L,4.00μg/L,6.00μg/L, 8.00μg/L,10.00 μg/L和10.00μg/L,20.00μg/L,30.00μg/L, 40.00μg/L,5000 μg/L
	1.00μg/L，2.00μg/L，4.00μg/L，6.00μg/L，8.00μg/L。


	
	测定介质
	18g/L硝酸铁、20%硝酸
	15g/L硝酸铁、5%硝酸

	
	精密度数据
	方程式计算
	线性内插法或外延法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及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分析
（一）、起草、验证阶段

    本方法涉及钴精矿中砷和汞含量的测定，各元素测定范围主要依据是YS/T472.3-2005和YS/T472.5-2005中钴精矿部分。我单位进行了仪器工作条件优化，方法检出限实验、干扰实验等条件实验，选择了4个水平的钴精矿样品，完成了精密度及加标回收试验，具体见试验报告。
1、溶样方法的选择
本次整合修订将代替YS/T 472.3-2005《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汞含量的测定》、YS/T 472.5-2005《镍精矿、钴硫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砷含量的测定》中的钴精矿部分。原标准具体样品溶解方式见表2。

表2  原子荧光光谱法中镍精矿样品分解方法

	测定元素
	测定范围
	分解方式
	标准文本号

	As
	0.010%~1.00%
	氟化氢铵+10 mL盐酸+10 mL硝酸+3 mL高氯酸
	YS/T 472.5-2005

	Hg
	0.00010%~0.050%
	15mL盐酸+5 mL硝酸
	YS/T 472.3-2005


从上表中可知，砷元素与汞元素的溶解方法主要区别在氟化氢铵和高氯酸的使用上。结合砷、汞元素的性质，本次以 Co1#、Co 4#、Co 5#、Co 6# 样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汞元素对应溶解体系（10 mL 盐酸 + 5 mL 硝酸）开展砷元素测定，并对样品滤渣采用 0.5 g 氟化氢铵 + 10 mL 盐酸 + 10 mL 硝酸 + 3 mL 高氯酸体系进行补测验证。数据见表3。

表3 不同溶解方式下砷测定结果

	样品编号
	元素
	原标准，%
	新方法，%

	
	
	
	试液
	滤渣

	Co1#
	As
	0.032
	0.033
	0.00042

	Co 4#
	As
	0.11
	0.10
	0.0010

	Co 5#
	As
	0.50
	0.49
	0.0017

	Co 6#
	As
	0.90
	0.90
	0.0047


表 3 数据结果表明，盐酸 + 硝酸溶解体系用于砷元素的测定，方法适用性良好，所得检测结果与原标准方法具有一致性，该溶解方式可应用于本方法中砷元素的样品前处理，一验单位结论与起草单位结论一致。
试验所用钴精矿以硫化矿为主，汞元素以硫化物形态赋存。前期对比 150℃、180℃、200℃消解温度的测定结果，三者无显著差异，表明低于200℃的消解条件即可满足汞元素溶出要求；结合消解设备温度控制范围，最终选定样品消解温度为180℃。  
2、原子荧光光谱仪工作条件的选择
结合原标准兼顾仪器的灵敏度和稳定性两个方面，本实验对待测元素测定时选择仪器的工作条件进行汇总，见表4。（表内参数仅供参考，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仪器使用具体参数不同，各单位根据各自使用仪器选择最佳工作条件）。

表4 仪器工作条件
	元素
	负高压
	灯电流，mA
	原子化器高度
	载气流量
	屏蔽气流量

	As
	260V
	80mA
	10mm
	400mL/min
	800mL/min

	Hg
	260V
	35mA
	10mm
	400mL/min
	800mL/min


3、测定介质和酸度的选择
3.1 盐酸对砷、汞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不同量的砷、汞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测汞时加完下表中盐酸后（经计算待测盐酸浓度约0.3%~0.8% ）需要再加入10mL1+1硝酸，依照实验方法进行测定，考察不同盐酸对砷、汞元素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5不同浓度盐酸对砷、汞的影响

	盐酸%（V/V）
	0
	2
	5
	10
	15
	20

	As 10.00μg/L
	9.98
	10.18
	9.92
	10.02
	9.90
	10.03

	As50.00μg/L
	49.97
	49.46
	49.83
	49.09
	49.47
	50.15

	盐酸%（V/V）
	0
	0.3
	0.5
	0.8
	1
	2

	Hg 1.00μg/L
	0.95
	0.95
	0.98
	1.07
	1.12
	1.20

	Hg 8.00μg/L
	7.98
	7.91
	8.12
	8.13
	8.24
	8.54


表5结果显示：盐酸浓度在 2%~20% 范围内对砷测定无显著影响，根据仪器酸度不大于5%的要求，砷测定选定5% 盐酸酸度。盐酸浓度 0.3%~0.8% 对汞测定无明显干扰，但汞测定值随盐酸浓度升高呈上升趋势，经核算，待测试液盐酸浓度为 0.4%~0.6%，因此不影响汞元素的测定。
3.2 硝酸酸度对砷、汞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不同量的砷、汞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不同浓度的硝酸溶液，测砷时加完下表中硝酸后（经计算待测硝酸浓度约0.1%~0.5% ）需要再加入10mL1+1盐酸，依照实验方法进行测定，考察不同硝酸对砷、汞元素的影响，结果见表6。 

表6不同浓度硝酸对砷、汞的影响 

	硝酸%（V/V）
	0
	0.3
	0.5
	0.8
	1
	2

	As 10.00μg/L
	10.08
	10.13
	10.15
	10.07
	10.26
	10.19

	As50.00μg/L
	49.97
	49.94
	49.83
	49.94
	50.20
	50.15

	硝酸%（V/V）
	0
	2
	5
	10
	15
	20

	Hg 1.00μg/L
	1.03
	1.04
	1.10
	1.13
	0.96
	0.99

	Hg 8.00μg/L
	7.98
	7.97
	8.05
	7.90
	8.19
	8.09


表6结果显示：硝酸浓度在 2%~20% 范围内对汞测定无显著影响，在0.3%~2%之间对砷测定无明显干扰。结合共存元素干扰情况及仪器对酸度的要求，汞测定选定5% 硝酸酸度。

3.3 硼氢化钾浓度对砷、汞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不同量的砷、汞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依照实验方法，对不同浓度硼氢化钾溶液进行砷、汞的荧光强度测定，结果见表7。 

表7不同浓度硼氢化钾对砷的影响

	硼氢化钾（g/L）
	10
	15
	20
	25
	30

	As 10.00μg/L荧光强度
	2697
	2387
	2444
	2037
	1793

	As50.00μg/L荧光强度
	12730
	12344
	11144
	8873
	7846

	硼氢化钾（g/L）
	2
	5
	8
	10
	15

	Hg 1.00μg/L荧光强度
	1880
	1540
	1240
	1090
	704

	Hg 8.00μg/L荧光强度
	10071
	8650
	7231
	6384
	5547


  表 7 数据显示，砷、汞的荧光强度随硼氢化钾浓度升高呈逐步下降趋势。综合还原剂反应效率与信号响应优化原则，最终选定20 g/L 硼氢化钾用于砷元素测定，5 g/L 硼氢化钾用于汞元素测定。

3.4 硫脲—抗坏血酸浓度对砷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不同量的砷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5%的盐酸，加入不同浓度的硫脲—抗坏血酸溶液进行测定，结果见表8。 

表8 不同浓度硫脲—抗坏血酸对砷的影响
	硫脲-抗坏血酸（g/L）
	0
	5
	10
	15
	20

	As 10.00μg/L
	10.06
	10.26
	10.01
	10.00
	9.93

	As50.00μg/L
	19.98
	49.97
	49.98
	50.12
	49.98


可见，硫脲—抗坏血酸的浓度为5g/L~20g/L时对砷测定无影响，考虑到硫脲-抗坏血酸具有同时还原铁及络合铜等干扰元素的作用，最终选择10g/L硫脲-抗坏血酸。
3.5硝酸铁浓度对汞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不同量的汞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加入5%的硝酸，加入不同浓度的硝酸铁溶液进行测定，结果见表9。 

 表9不同浓度硝酸铁对汞的影响
	硝酸铁（g/L）
	5
	10
	15
	20
	25
	30
	35

	Hg 1.00μg/L
	1.08
	1.03
	1.00
	0.99
	0.96
	0.99
	1.02

	Hg 8.00μg/L
	7.94
	7.85
	7.98
	7.90
	8.10
	8.22
	8.03


可见，硝酸铁的浓度为5g/L~35g/L时对汞测定无影响，结合3.6共存元素干扰情况，最终选择硝酸铁浓度为15g/L。 

3.6共存元素干扰实验 

经调研，目前钴精矿中主要存在元素有Ni、Cu、Fe、Co、SiO2、MgO、Al2O3及少量的Ca、Pb、Bi、Se、Te、As、Cr、Sb、Cd、Mn、SiO2、Sn等元素。各元素最大含量为：Ni25%，Co25%，Fe 30%，MgO 20%，Cu 35%，Al2O3 3%，SiO230%，其它元素含量均不超过2%。
3.6.1 各共存元素对砷、汞元素的干扰 

分别移取砷、汞标准溶液，于一系列100 mL容量瓶中，加入最大量共存元素（0.2g样品溶解后定容200mL容量瓶中，砷按照稀释20倍计算，汞按照稀释5倍计算），按实验方法及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测定其荧光强度，结果见表10。
表10各共存元素对砷、汞的干扰

	共存元素
	加入量mg
	As，μg/L
	加入量mg
	Hg，μg/L

	
	
	10.00
	50.00
	
	1.00
	8.00

	-
	0
	10.07
	50.04
	-
	0.95
	8.03

	Ni
	2.5
	10.02
	50.13
	10
	0.99
	7.98

	Cu
	3.5
	10.04
	49.95
	14
	0.98
	7.96

	Fe
	3
	10.12
	50.38
	12
	1.06
	8.20

	Co
	2.5
	9.96
	50.16
	10
	0.99
	8.08

	Pb
	0.2
	10.08
	50.23
	0.8
	0.97
	8.05

	Zn
	0.2
	10.08
	50.17
	0.8
	0.98
	8.10

	As
	-
	-
	-
	0.8
	1.01
	8.03

	Al₂O₃
	0.3
	9.96
	50.09
	1.2
	1.06
	8.06

	MgO
	1.5
	9.92
	49.90
	6
	0.99
	8.12

	Ca
	0.2
	9.98
	49.90
	0.8
	0.98
	8.00

	Cr
	0.2
	9.93
	50.26
	0.8
	0.97
	8.04

	SiO₂
	3
	10.07
	50.11
	12
	1.05
	7.95

	Cd
	0.02
	10.08
	49.96
	0.08
	0.98
	8.03

	Bi
	0.2
	10.06
	49.90
	0.8
	1.02
	8.05

	Sn
	0.2
	10.02
	49.97
	0.8
	1.05
	8.10

	Se
	0.2
	9.92
	50.03
	0.8
	1.04
	7.98

	Te
	0.2
	9.95
	50.05
	0.8
	0.98
	8.12

	Mn
	0.2
	9.97
	50.03
	0.8
	0.97
	8.10

	Hg
	0.02
	9.98
	50.02
	-
	-
	-


   表10结果显示，所考察的元素在上述含量范围内都对砷、汞的测定无影响。 

3.6.2 共存元素综合干扰及回收实验 

   分别移取1.00 mL、5.00 mL砷标准溶液（1.00mg/L），0.50mL、4.00mL汞标准溶液（0.20mg/L），于4个100 mL容量瓶中，按照样品实际测定时体系中各共存元素的最高含量，加入下列元素进行共存元素的综合干扰，按实验方法及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进行测量，其结果见表11。

表11 共存元素综合干扰实验
	元素
	加入量，μg/mL
	加入共存元素量，mg
	测得量，μg/mL

	As
	10.00
	Ni2.5、Cu3.5、Fe3、Co2.5、Pb0.2、Zn0.2、Al2O30.3、MgO1.5、Ca0.2、 Cr0.2、SiO₂3、Cd0.02、Bi0.2、Sb0.2、Sn0.2、Se0.2、Te0.2、Mn0.2、Hg0.02
	10.11

	
	50.00
	同上
	50.09

	Hg
	1.00
	Ni10、 Cu14、Fe12、Co10、Pb0.8、Zn0.8、Al2O31.2、MgO6、Ca0.8、 Cr0.8、SiO₂12、Cd0.08、Bi0.8、Sb0.8、Sn0.8、Se0.8、Te0.8、Mn0.8、As0.8
	0.98

	
	8.00
	同上
	8.12


结果表明，上述含量的共存元素对砷、汞测定无明显干扰。 

4、工作曲线的绘制及检出限的确定

起草单位根据各元素的测定范围，确定了工作曲线的浓度。通过实验，在所配制的标准曲线范围内，各元素浓度与吸光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999以上，可以满足测定要求。通过分析，得砷元素检出限为0.0452μg/L，汞元素检出限为0.0578μg/L。4家一验单位测定的工作曲线线性相关系数r均大于0.999，各单位测出各元素的方法检出限见下表：
表12 各元素方法检出限

	单位
	各元素检出限，μg/L

	
	As
	Hg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
	0.0293
	0.0432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0.0426
	0.0594

	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
	0.0133
	0.0105


5、精密度实验
将4个试验样品按照拟订的分析步骤进行精密度试验，每个样品重复测定11次，计算平均值、相对标准偏差。采用本方法平行测定砷、汞11次的结果相对标准偏差在0.92%~4.81%之间，精密度良好。一验单位砷、汞元素的RSD在0.61%~4.17% 之间。
6、回收率实验
砷元素选取编号为Co 1#和Co 5#试样，汞元素选取Co 1#、Co 2#、Co 3#试样，加入一定量的砷、汞元素标准溶液，按实验方法及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测定，分析结果见表13。

表13 样品加标回收实验

	样品
	元素
	元素含量，%
	元素含量，mg
	加入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Co 1#
	As
	0.0299
	0.0598
	0.030
	0.0916
	106.0

	
	
	
	
	0.050
	0.115
	110.4

	
	
	
	
	0.10
	0.160
	100.2

	Co 5#
	As
	0.101
	0.202
	0.10
	0.308
	106.0

	
	
	
	
	0.20
	0.400
	99.0

	
	
	
	
	0.40
	0.608
	101.5

	Co 1#
	Hg
	0.000296
	0.000592
	0.00030
	0.000895
	101.0

	
	
	
	
	0.00060
	0.00118
	98.0

	
	
	
	
	0.0010
	0.00166
	106.8

	Co 2#
	Hg
	0.000888
	0.00178
	0.0010
	0.00281
	103.0

	
	
	
	
	0.0020
	0.00376
	99.0

	
	
	
	
	0.0040
	0.00594
	104.0

	Co 3#
	Hg
	0.00481
	0.00962
	0.0050
	0.0147
	101.6

	
	
	
	
	0.010
	0.0195
	98.8


试验表明：采用本试验方法测定砷的回收率在98.0%~110.4%之间，汞的回收率在98.0%~106.8%之间，回收率较好，可以满足钴精矿中砷、汞的测定。其它一验单位测定砷和汞的回收率在94.6%~107.2%之间。

7、样品对照实验

将原子荧光光谱法（AFS）测定砷的结果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测定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14。（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该部分进行验证）。
 表14方法对照试验
	元素
	样品编号
	AFS结果，%
	ICP结果，%

	As
	Co1#
	0.031
	0.030

	
	Co5#
	0.10
	0.11

	
	Co6#
	0.50
	0.51

	
	Co7#
	0.90
	0.93


试验表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AES）与原子荧光光谱法（AFS）测定的砷结果基本一致。
（二）重复性及再现性
对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砷和汞含量的6个钴精矿验证样品，12家实验室进行了协同试验，对每个水平的砷和汞验证样品在重复性条件下独立测定11次。12家实验室编号见表15。
表15 实验室编号
	实验室编号
	单位名称

	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

	3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4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6
	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

	7
	防城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8
	北矿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

	11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各实验室数据统计结果
    各实验室精密度据、平均值及标准偏差见表15-1、15-2。
表15-1 砷元素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i No.
	次数
	水平  j

	
	
	Co1#
	Co5#
	Co6#
	Co7#

	1
	1
	0.0300
	0.103
	0.488
	0.899

	
	2
	0.0293
	0.101
	0.491
	0.903

	
	3
	0.0298
	0.1
	0.49
	0.902

	
	4
	0.0298
	0.101
	0.507
	0.906

	
	5
	0.0304
	0.101
	0.493
	0.923

	
	6
	0.029
	0.102
	0.487
	0.908

	
	7
	0.0309
	0.101
	0.491
	0.909

	
	8
	0.0299
	0.101
	0.494
	0.892

	
	9
	0.0292
	0.101
	0.489
	0.908

	
	10
	0.0294
	0.103
	0.496
	0.896

	
	11
	0.0307
	0.102
	0.494
	0.89

	
	平均值
	0.0299 
	0.101 
	0.493 
	0.903 

	
	标准偏差
	0.0006 
	0.0009 
	0.0052 
	0.0088 

	
	n
	11 
	11 
	11 
	11 

	2
	1
	0.0299
	0.099
	0.477
	0.878

	
	2
	0.0312
	0.0989
	0.475
	0.883

	
	3
	0.0306
	0.0994
	0.477
	0.894

	
	4
	0.0305
	0.101
	0.476
	0.892

	
	5
	0.0306
	0.1
	0.483
	0.896

	
	6
	0.0305
	0.102
	0.479
	0.884

	
	7
	0.0311
	0.102
	0.478
	0.885

	
	8
	0.0316
	0.0988
	0.484
	0.887

	
	9
	0.0304
	0.101
	0.476
	0.896

	
	10
	0.0311
	0.1
	0.483
	0.905

	
	11
	0.0316
	0.101
	0.485
	0.904

	
	平均值
	0.0308 
	0.100 
	0.479 
	0.891 

	
	标准偏差
	0.0005 
	0.001 
	0.004 
	0.009 

	
	n
	11 
	11 
	11 
	11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值
	#DIV/0!
	#DIV/0!
	#DIV/0!
	#DIV/0!

	
	标准偏差
	#DIV/0!
	#DIV/0!
	#DIV/0!
	#DIV/0!

	
	n
	11 
	11 
	11 
	11 

	4
	1
	0.0334
	0.104
	0.478
	0.871

	
	2
	0.0331
	0.107
	0.457
	0.907

	
	3
	0.033
	0.106
	0.472
	0.905

	
	4
	0.0323
	0.109
	0.466
	0.9

	
	5
	0.0324
	0.105
	0.475
	0.863

	
	6
	0.0312
	0.101
	0.487
	0.904

	
	7
	0.0322
	0.106
	0.475
	0.887

	
	8
	0.032
	0.103
	0.474
	0.886

	
	9
	0.0324
	0.109
	0.458
	0.881

	
	10
	0.0325
	0.106
	0.489
	0.89

	
	11
	0.0323
	0.105
	0.481
	0.881

	
	平均值
	0.0324 
	0.106 
	0.474 
	0.889 

	
	标准偏差
	0.0006 
	0.002 
	0.010 
	0.014 

	
	n
	11 
	11 
	11 
	11 

	5
	1
	0.0304
	0.107
	0.492
	0.91

	
	2
	0.0301
	0.101
	0.488
	0.905

	
	3
	0.0302
	0.1
	0.486
	0.908

	
	4
	0.0291
	0.104
	0.492
	0.902

	
	5
	0.0303
	0.101
	0.505
	0.89

	
	6
	0.0299
	0.103
	0.496
	0.88

	
	7
	0.0304
	0.104
	0.488
	0.897

	
	8
	0.0302
	0.106
	0.496
	0.892

	
	9
	0.029
	0.103
	0.49
	0.896

	
	10
	0.0291
	0.101
	0.485
	0.909

	
	11
	0.0299
	0.103
	0.477
	0.911

	
	平均值
	0.0299 
	0.103 
	0.490 
	0.900 

	
	标准偏差
	0.0005 
	0.002 
	0.007 
	0.009 

	
	n
	11 
	11 
	11 
	11 

	6
	1
	0.0312
	0.098
	0.461
	0.892

	
	2
	0.0318
	0.098
	0.465
	0.886

	
	3
	0.0311
	0.098
	0.467
	0.888

	
	4
	0.0309
	0.099
	0.463
	0.909

	
	5
	0.031
	0.099
	0.465
	0.899

	
	6
	0.032
	0.1
	0.465
	0.903

	
	7
	0.0324
	0.099
	0.462
	0.896

	
	8
	0.0318
	0.098
	0.465
	0.889

	
	9
	0.0322
	0.098
	0.471
	0.888

	
	10
	0.0314
	0.098
	0.468
	0.878

	
	11
	0.0314
	0.097
	0.467
	0.882

	
	平均值
	0.0316 
	0.098 
	0.465 
	0.892 

	
	标准偏差
	0.0005 
	0.001 
	0.003 
	0.009 

	
	n
	11 
	11 
	11 
	11 

	7
	1
	0.0339 
	0.115 
	0.476 
	0.882 

	
	2
	0.0339 
	0.112 
	0.459 
	0.887 

	
	3
	0.0338 
	0.115 
	0.454 
	0.891 

	
	4
	0.0337 
	0.116 
	0.466 
	0.894 

	
	5
	0.0339 
	0.112 
	0.457 
	0.896 

	
	6
	0.0338 
	0.114 
	0.467 
	0.895 

	
	7
	0.0337 
	0.111 
	0.464 
	0.875 

	
	8
	0.0338 
	0.110 
	0.459 
	0.894 

	
	9
	0.0337 
	0.109 
	0.462 
	0.891 

	
	10
	0.0342 
	0.110 
	0.466 
	0.898 

	
	11
	0.0346 
	0.109 
	0.461 
	0.902 

	
	平均值
	0.0339 
	0.112 
	0.463 
	0.891 

	
	标准偏差
	0.0003 
	0.002 
	0.006 
	0.007 

	
	n
	11 
	11 
	11 
	11 

	8
	1
	0.0301
	0.0966
	0.462
	0.919

	
	2
	0.0297
	0.107
	0.47
	0.915

	
	3
	0.0315
	0.108
	0.508
	0.857

	
	4
	0.0308
	0.102
	0.513
	0.881

	
	5
	0.0339
	0.102
	0.481
	0.86

	
	6
	0.0295
	0.105
	0.489
	0.903

	
	7
	0.0298
	0.101
	0.501
	0.9

	
	8
	0.0305
	0.107
	0.5
	0.905

	
	9
	0.0308
	0.106
	0.495
	0.897

	
	10
	0.0296
	0.0993
	0.483
	0.899

	
	11
	0.031
	0.103
	0.502
	0.901

	
	平均值
	0.0307 
	0.103 
	0.491 
	0.894 

	
	标准偏差
	0.0012 
	0.0034 
	0.0152 
	0.0193 

	
	n
	11 
	11 
	11 
	11 

	9
	1
	0.031
	0.113
	0.475
	0.878

	
	2
	0.031
	0.107
	0.47
	0.899

	
	3
	0.0312
	0.103
	0.485
	0.898

	
	4
	0.0309
	0.101
	0.493
	0.906

	
	5
	0.0309
	0.106
	0.491
	0.899

	
	6
	0.0303
	0.1
	0.484
	0.901

	
	7
	0.0307
	0.099
	0.498
	0.888

	
	8
	0.0305
	0.101
	0.496
	0.878

	
	9
	0.0305
	0.1
	0.489
	0.891

	
	10
	0.031
	0.107
	0.485
	0.899

	
	11
	0.031
	0.103
	0.493
	0.898

	
	平均值
	0.0308 
	0.104 
	0.487 
	0.894 

	
	标准偏差
	0.0003 
	0.0040 
	0.0082 
	0.0088 

	
	n
	11 
	11 
	11 
	11 

	10
	1
	0.031
	0.107
	0.487
	0.899

	
	2
	0.0303
	0.107
	0.49
	0.908

	
	3
	0.0307
	0.115
	0.481
	0.904

	
	4
	0.0308
	0.112
	0.481
	0.868

	
	5
	0.031
	0.112
	0.48
	0.901

	
	6
	0.0304
	0.11
	0.485
	0.899

	
	7
	0.0319
	0.105
	0.486
	0.905

	
	8
	0.0321
	0.108
	0.491
	0.899

	
	9
	0.031
	0.107
	0.493
	0.901

	
	10
	0.0311
	0.107
	0.511
	0.923

	
	11
	0.0303
	0.11
	0.495
	0.895

	
	平均值
	0.0310 
	0.109 
	0.489 
	0.900 

	
	标准偏差
	0.00059 
	0.00298 
	0.00883 
	0.01299 

	
	n
	11 
	11 
	11 
	11 

	11
	1
	0.0308
	0.11
	0.522
	0.882

	
	2
	0.0298
	0.106
	0.516
	0.862

	
	3
	0.0306
	0.102
	0.532
	0.882

	
	4
	0.0306
	0.102
	0.532
	0.912

	
	5
	0.0298
	0.106
	0.501
	0.906

	
	6
	0.0302
	0.106
	0.526
	0.906

	
	7
	0.0298
	0.102
	0.502
	0.888

	
	8
	0.0302
	0.1
	0.502
	0.902

	
	9
	0.0308
	0.102
	0.526
	0.868

	
	10
	0.0298
	0.102
	0.518
	0.888

	
	11
	0.0308
	0.11
	0.528
	0.89

	
	平均值
	0.0303 
	0.104 
	0.519 
	0.890 

	
	标准偏差
	0.0004 
	0.0033 
	0.0114 
	0.0152 

	
	n
	11 
	11 
	11 
	11 

	12
	1
	0.0304 
	0.104 
	0.479 
	0.909 

	
	2
	0.0302 
	0.101 
	0.479 
	0.904 

	
	3
	0.0303 
	0.106 
	0.488 
	0.922 

	
	4
	0.0294 
	0.104 
	0.478 
	0.912 

	
	5
	0.0305 
	0.101 
	0.488 
	0.894 

	
	6
	0.0297 
	0.106 
	0.482 
	0.921 

	
	7
	0.0305 
	0.103 
	0.491 
	0.900 

	
	8
	0.0311 
	0.104 
	0.481 
	0.900 

	
	9
	0.0310 
	0.104 
	0.486 
	0.903 

	
	10
	0.0308 
	0.103 
	0.488 
	0.905 

	
	11
	0.0317 
	0.101 
	0.488 
	0.896 

	
	平均值
	0.0305 
	0.103 
	0.484 
	0.906 

	
	标准偏差
	0.0006 
	0.002 
	0.004 
	0.009 

	
	n
	11 
	11 
	11 
	11 


表15-2汞元素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i No.
	次数
	水平  j

	
	
	Co1#
	Co2#
	Co3#
	Co4#

	1
	1
	0.000318
	0.000832
	0.00446
	0.00878

	
	2
	0.000306
	0.000872
	0.00476
	0.00865

	
	3
	0.000315
	0.000838
	0.00496
	0.0086

	
	4
	0.000285
	0.00085
	0.00481
	0.00838

	
	5
	0.000282
	0.000888
	0.00464
	0.00848

	
	6
	0.00031
	0.000798
	0.0045
	0.00858

	
	7
	0.000318
	0.00087
	0.00459
	0.0088

	
	8
	0.000285
	0.000814
	0.00486
	0.00882

	
	9
	0.000312
	0.000802
	0.00481
	0.00802

	
	10
	0.000322
	0.000789
	0.0048
	0.0085

	
	11
	0.000311
	0.000865
	0.00486
	0.0083

	
	平均值
	0.000306 
	0.00084 
	0.00473 
	0.00854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3 
	0.00015 
	0.00023 

	
	n
	11 
	11 
	11 
	11 

	2
	1
	0.000283
	0.000863
	0.00448
	0.00815

	
	2
	0.00029
	0.000888
	0.00479
	0.00851

	
	3
	0.000292
	0.00089
	0.00469
	0.00851

	
	4
	0.000292
	0.000896
	0.00489
	0.00815

	
	5
	0.000293
	0.000894
	0.00483
	0.00845

	
	6
	0.000301
	0.000883
	0.0047
	0.00833

	
	7
	0.000297
	0.000872
	0.00491
	0.00831

	
	8
	0.000292
	0.000894
	0.00483
	0.00845

	
	9
	0.000293
	0.000903
	0.0047
	0.00833

	
	10
	0.000301
	0.000901
	0.00491
	0.00831

	
	11
	0.000292
	0.000911
	0.005
	0.00811

	
	平均值
	0.000293 
	0.000890 
	0.00479 
	0.00833 

	
	标准偏差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n
	11 
	11 
	11 
	11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值
	#DIV/0!
	#DIV/0!
	#DIV/0!
	#DIV/0!

	
	标准偏差
	#DIV/0!
	#DIV/0!
	#DIV/0!
	#DIV/0!

	
	n
	11 
	11 
	11 
	11 

	4
	1
	0.000272
	0.000787
	0.00474
	0.00827

	
	2
	0.000282
	0.000866
	0.00464
	0.00759

	
	3
	0.000257
	0.000827
	0.00448
	0.00839

	
	4
	0.000332
	0.000797
	0.00431
	0.00862

	
	5
	0.000289
	0.000785
	0.0043
	0.00753

	
	6
	0.000297
	0.000907
	0.00446
	0.00812

	
	7
	0.000277
	0.00084
	0.00431
	0.00796

	
	8
	0.000261
	0.00088
	0.00451
	0.00791

	
	9
	0.000307
	0.00087
	0.00426
	0.00783

	
	10
	0.000309
	0.000893
	0.0043
	0.00854

	
	11
	0.000341
	0.000857
	0.00431
	0.0081

	
	平均值
	0.000293 
	0.000846 
	0.00442 
	0.00808 

	
	标准偏差
	0.00003 
	0.00004 
	0.00015 
	0.00034 

	
	n
	11 
	11 
	11 
	11 

	5
	1
	0.000294
	0.000843
	0.00473
	0.0087

	
	2
	0.000317
	0.000824
	0.00484
	0.00829

	
	3
	0.000295
	0.000844
	0.00489
	0.00834

	
	4
	0.000307
	0.000875
	0.00473
	0.0082

	
	5
	0.000278
	0.000869
	0.0047
	0.00847

	
	6
	0.000312
	0.000817
	0.00473
	0.00866

	
	7
	0.00029
	0.000868
	0.00471
	0.00847

	
	8
	0.000289
	0.000868
	0.00465
	0.00846

	
	9
	0.000309
	0.000869
	0.00496
	0.00868

	
	10
	0.000301
	0.00087
	0.0047
	0.00874

	
	11
	0.000283
	0.000851
	0.00476
	0.00855

	
	平均值
	0.000298 
	0.000854 
	0.00476 
	0.00851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2 
	0.00009 
	0.00017 

	
	n
	11 
	11 
	11 
	11 

	6
	1
	0.000304
	0.000821
	0.00451
	0.00796

	
	2
	0.000301
	0.000821
	0.00443
	0.00796

	
	3
	0.000313
	0.000837
	0.00447
	0.00792

	
	4
	0.000302
	0.000819
	0.00452
	0.00791

	
	5
	0.0003
	0.000854
	0.00444
	0.00805

	
	6
	0.000306
	0.000865
	0.00455
	0.00793

	
	7
	0.000303
	0.000843
	0.00443
	0.00802

	
	8
	0.000305
	0.000841
	0.00449
	0.00805

	
	9
	0.000305
	0.000843
	0.00462
	0.00792

	
	10
	0.000303
	0.000851
	0.00469
	0.00802

	
	11
	0.000304
	0.000834
	0.00464
	0.008

	
	平均值
	0.000304 
	0.000839 
	0.00453 
	0.00798 

	
	标准偏差
	0.00000 
	0.00001 
	0.00009 
	0.00005 

	
	n
	11 
	11 
	11 
	11 

	7
	1
	0.000306
	0.000857
	0.0049
	0.00828

	
	2
	0.000327
	0.00089
	0.00489
	0.00824

	
	3
	0.000317
	0.000882
	0.00474
	0.00823

	
	4
	0.000288
	0.000872
	0.00478
	0.00838

	
	5
	0.00029
	0.000854
	0.00498
	0.00847

	
	6
	0.000298
	0.000855
	0.00491
	0.00823

	
	7
	0.000288
	0.00089
	0.0049
	0.00857

	
	8
	0.000284
	0.000893
	0.00482
	0.00865

	
	9
	0.000286
	0.000887
	0.00472
	0.00875

	
	10
	0.000289
	0.000871
	0.00473
	0.0087

	
	11
	0.000286
	0.000882
	0.0048
	0.00883

	
	平均值
	0.000296 
	0.000876 
	0.00483 
	0.00848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1 
	0.00008 
	0.00022 

	
	n
	11 
	11 
	11 
	11 

	8
	1
	0.000321
	0.000836
	0.00451
	0.00797

	
	2
	0.000316
	0.000855
	0.00472
	0.00806

	
	3
	0.000297
	0.000864
	0.00466
	0.00794

	
	4
	0.000293
	0.000868
	0.00446
	0.00837

	
	5
	0.000288
	0.000872
	0.00474
	0.00821

	
	6
	0.000326
	0.000845
	0.00465
	0.00832

	
	7
	0.000315
	0.000843
	0.00453
	0.00844

	
	8
	0.000302
	0.000826
	0.00471
	0.00861

	
	9
	0.000307
	0.000819
	0.00462
	0.00825

	
	10
	0.000314
	0.000841
	0.00458
	0.00816

	
	11
	0.000309
	0.000835
	0.00447
	0.00833

	
	平均值
	0.000308 
	0.000846 
	0.00460 
	0.00824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2 
	0.00010 
	0.00019 

	
	n
	11 
	11 
	11 
	11 

	9
	1
	0.000313
	0.000822
	0.00467
	0.00858

	
	2
	0.000297
	0.000879
	0.00479
	0.00829

	
	3
	0.000291
	0.000858
	0.00477
	0.00856

	
	4
	0.000288
	0.000857
	0.00474
	0.00832

	
	5
	0.000291
	0.000855
	0.00483
	0.00837

	
	6
	0.000301
	0.000824
	0.00475
	0.00863

	
	7
	0.000308
	0.000855
	0.00489
	0.00845

	
	8
	0.00029
	0.00083
	0.00465
	0.00829

	
	9
	0.000299
	0.000831
	0.00475
	0.00851

	
	10
	0.000311
	0.000846
	0.00471
	0.00845

	
	11
	0.000282
	0.00086
	0.00478
	0.00837

	
	平均值
	0.000297 
	0.000847 
	0.00476 
	0.00844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2 
	0.00006 
	0.00011 

	
	n
	11 
	11 
	11 
	11 

	10
	1
	0.000302
	0.000812
	0.00481
	0.00852

	
	2
	0.000303
	0.000798
	0.00479
	0.00851

	
	3
	0.0003
	0.000796
	0.00488
	0.00834

	
	4
	0.000305
	0.000849
	0.00439
	0.00813

	
	5
	0.000316
	0.000829
	0.00451
	0.00871

	
	6
	0.000302
	0.000839
	0.00459
	0.00811

	
	7
	0.000307
	0.000795
	0.00465
	0.00864

	
	8
	0.000303
	0.000726
	0.00475
	0.00859

	
	9
	0.000327
	0.000764
	0.00476
	0.00869

	
	10
	0.000322
	0.00083
	0.0046
	0.00878

	
	11
	0.000297
	0.000856
	0.00471
	0.00879

	
	平均值
	0.000308 
	0.000809 
	0.00468 
	0.00853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4 
	0.00014 
	0.00024 

	
	n
	11 
	11 
	11 
	11 

	11
	1
	0.00032
	0.000868
	0.00478
	0.00822

	
	2
	0.000292
	0.000856
	0.00458
	0.00801

	
	3
	0.000326
	0.000862
	0.00458
	0.00848

	
	4
	0.000318
	0.000866
	0.00502
	0.00822

	
	5
	0.000322
	0.000768
	0.00502
	0.00882

	
	6
	0.000322
	0.000856
	0.00502
	0.00822

	
	7
	0.000336
	0.000862
	0.00498
	0.00842

	
	8
	0.000336
	0.000888
	0.00498
	0.00808

	
	9
	0.000336
	0.000868
	0.00458
	0.00828

	
	10
	0.000296
	0.000856
	0.00492
	0.00842

	
	11
	0.000296
	0.000786
	0.00458
	0.00828

	
	平均值
	0.000318 
	0.000849 
	0.00482 
	0.00831 

	
	标准偏差
	0.00002 
	0.00004 
	0.00019 
	0.00021 

	
	n
	11 
	11 
	11 
	11 

	12
	1
	0.000321
	0.000912
	0.00519
	0.00877

	
	2
	0.000319
	0.000902
	0.0051
	0.00877

	
	3
	0.000312
	0.000888
	0.00496
	0.00884

	
	4
	0.000326
	0.000892
	0.00501
	0.0088

	
	5
	0.000308
	0.000898
	0.0051
	0.00889

	
	6
	0.000317
	0.000925
	0.00506
	0.00881

	
	7
	0.000332
	0.00091
	0.00529
	0.00867

	
	8
	0.00033
	0.000889
	0.0051
	0.00868

	
	9
	0.00033
	0.000854
	0.00537
	0.0086

	
	10
	0.000323
	0.000907
	0.0053
	0.00875

	
	11
	0.000314
	0.000906
	0.00489
	0.00854

	
	平均值
	0.000321 
	0.000898 
	0.00512 
	0.00874 

	
	标准偏差
	0.00001 
	0.00002 
	0.00014 
	0.00010 

	
	n
	11 
	11 
	11 
	11 


（三）预期效益
本标准对镍精矿、钴硫精矿中钴精矿相关内容进行整合修订，简化试验操作流程，更好适配国内外钴精矿产品品类日趋多元化的发展现状，为不同产地钴精矿中砷、汞元素含量测定提供统一技术依据，可全面满足国内外生产企业及商贸交易需求，对钴精矿进出口贸易提质增效具有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本标准修订积极契合国家生态环保政策导向，助力钴冶炼行业绿色低碳发展。通过规范限定钴精矿中砷、汞有害杂质元素含量，可有效降低冶炼过程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害。同时，新标准引导企业采用先进开采工艺与装备，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杜绝资源低效浪费，助力行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

本次标准修订所确立的检测方法技术路线先进、实操性强、适用范围广，经与会专家代表评审一致认定，本标准整体技术水平达到    。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对比情况

无。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文件为我国首次整合修订，经查，本文件与国内外现行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无重复交叉情况。本标准未采用（包括等同采用、修改采用及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完全满足现行法律、法规等的要求，标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完全执行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范，符合GB/T 1.1的有关要求。

本标准配套YS/T 301《钴精矿》使用，是系列标准YS/T 349《钴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的一部分。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本标准涉及钴精矿中砷和汞含量的测定，采用的设备为原子荧光光谱仪。该设备目前在各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均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建议各大检测机构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学习与宣贯，并向企业、公司和科研院校（所）推荐本标准。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疑问，标准的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可通过网络会议、讲座等形式进行标准内容的讲解。建议发布6个月后实施。同时，标准要与时俱进，实施后要定期进行复审，必要时启动修订程序。

本标准实施同时废止YS/T 472.3-2005、YS/T 472.5-2005。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编制组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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